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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林下经济是纵深推进农村产业革命、促进农民稳定就业

增收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推动在生态

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重要途径。为加快推进我省林下经济高质量

发展，特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(一)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

贵州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，践行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牢牢守好“发展和生态两条底

线”，围绕“扩规模、优品种、调结构、提质量、强品牌、拓市

场”，提高林下经济发展专业化、精准化、系统化、市场化、高

效化水平，促进林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、农村发展，为实现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。 

(二)基本原则 

坚持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。将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系统质量

的稳定性作为发展林下经济产业的重要前提，严格保护生态环境，

促进产业生态化、生态产业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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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

定性作用，积极培育市场主体,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督,完善服务体系。 

坚持因地制宜、突出特色。充分考虑气候条件、资源基础和

环境承载力，优化产业布局，突出优势和特色品种。 

坚持科技引领、提质升级。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,

强化技术研发和推广，推动关键技术、重大产品创新突破。 

坚持改革创新、释放活力。完善资源管理政策，强化财税金

融投资支持政策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。 

坚持久久为功，善作善成。保持战略定力和发展耐性，科学

规划，注重产业长期培育，推动林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 

(三)主要目标 

到 2025 年，全省林下经济利用面积新增 1000 万亩(总规模

达 3200 万亩以上)，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 1000 亿元以上。培育

形成林下经济类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100 家以上，其中国家级林业

重点龙头企业 5 家以上。 

到 2030 年，林下经济产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体系更加健全，

产品供给、特色品牌、质量安全、竞争能力全面提升，良种选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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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备研发、科技人才水平大幅提高，基础设施配套更加完善，创

建一批国家现代林业产业示范区。 

二、立足资源禀赋，着力构建林下经济特色产业体系 

(一)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业。因地制宜推广林药、林菌、林花、

林苗等种植模式。根据中药材品种的不同习性，在林下选择种植

贵州道地药材;选择交通方便、水源可供的林地，在林下采取近野

生方式重点培育高产高效菌类;林下种植耐阴性花卉苗木和其他观

赏植物。到 2025 年，全省林下种植利用林地面积达 550 万亩。

(责任单位：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业局、省科技厅、省中医药局、

省农科院，各市〔州〕人民政府) 

(二)适度发展林下养殖业。推广林禽、林蜂等养殖模式。以

地方特色优质品种为主，根据生态承载力，在林下适度放养鸡、

鸭、鹅等禽类。根据蜜源植物资源状况，合理确定养殖密度，在

林中、林缘放养中华蜜蜂等蜂种，发展养蜂产业。到 2025 年，

全省林下养殖利用林地面积达 550 万亩。(责任单位：省农业农村

厅、省林业局、省科技厅、省农科院，各市〔州〕人民政府) 

(三)积极发展林下产品采集业。采集林下用于食用、药用、

工业和观赏产品，培育发展野生菌类、竹笋、林菜等林下产品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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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业。利用我省野生食用菌种质资源，在公益林区内进行点播扩

繁，采取“包山拾菌”等方式管护养护。到 2025 年，全省林下

采集利用林地面积达 800 万亩。(责任单位：省林业局、省农业农

村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农科院，各市〔州〕人民政府) 

(四)有序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康养业。大力发展森林体验、森

林观光等生态旅游新业态。围绕森林生态旅游开展森林城镇、森

林人家、森林村庄建设，打造国家森林步道、特色森林生态旅游

线路、新兴森林生态旅游地品牌。规范有序发展康复疗养、健康

养生养老、中医药医疗保健等森林康养产业。到 2025 年，全省

森林景观利用林地面积达 1300 万亩。(责任单位：省林业局、省

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民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教

育厅、省中医药局、省体育局，各市〔州〕人民政府) 

(五)促进林下经济全产业链融合发展。在林下经济产品主产

区建设产地初精加工基地，推进食品加工、林药产业、精细化工、

动物饲料等精深加工和副产品开发，推动产业加工园区化发展。

推进林下经济与教育、文化等深度融合，重点依托国有林场、林

下经济示范基地发展林下立体多种复合经营，发展各具优势的林

下种养特色旅游、青少年素质教育培训等产业。创建一批国家现

代林业产业示范区。(责任单位：省林业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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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信息化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教育厅，各市〔州〕人民政

府) 

三、突出市场导向，着力构建林下经济生产经营体系 

(六)培育壮大市场主体。大力开展招商引资，重点引进科技

含量高、引领性强、市场渠道好的行业龙头企业。有序推动涉林

国有平台公司转型为林下经济产业实体公司。加强培育本土龙头

企业，鼓励各类民营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发展林下经

济。到 2025 年，培育形成林下经济类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100 家

以上，力争培育百亿级企业 2 家、十亿级企业 20 家，各类市场主

体达到 5000 家以上。(责任单位：省林业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省投资促进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国资委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，

各市〔州〕人民政府) 

(七)着力打造高标准示范基地。加快林下经济标准体系建设，

制定完善我省林下经济种植、养殖、仓储、加工、运输等标准。

支持龙头企业发挥资金、技术和管理优势，打造一批高标准林下

经济示范基地，展示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和发展模式，以点带面辐

射带动全省林下经济发展。(责任单位：省林业局、省市场监管局、

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科技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省农科院，各市〔州〕人民政府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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